[bookmark: _Hlk6150133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二十四補充講義     108/05/31 釋傳妙

一、p.7193夜四分
《瑜伽論記》卷6：「泰基同云：彼土世俗晝夜各立四分，佛法晝夜各立三時，以三時攝四分。從初向後過初一分，名初時；從後向前過後一分，名後時；中間二半分，名夜中時。其晝亦爾，此中順世俗。」(T42, p. 435, b7-11)

二、P.719-6悎寤瑜伽（夜中分）
《成佛之道》：「勤修寤瑜伽：這是有關睡眠的修持法。為了休養身心，保持身心的健康，睡眠是必要的。依佛制：初夜（以六時天黑，夜分十二小時計，初夜是下午六時到十時），後夜（上午二時到六時），出家弟子都應過著經行及靜坐的生活。中夜（下午十時到上午二時）是應該睡眠的，但應勤修覺寤瑜伽。………佛制：中夜是應該睡眠而將息身心的。頭陀行有常坐不臥的，俗稱不倒單，其實是不臥，並非沒有睡眠，只是充分保持警覺而已。《遺教經》說：『中夜誦經以自消息，無以睡眠因緣，令一生空過』。然依一切經論開示，中夜是應該睡眠將息的。……不可誤會為：中夜都要誦經，整夜都不睡眠。這也許譯文過簡而有了語病，把初夜（後夜）誦經譯在中夜裏，或者『誦經以自消息』，就是睡眠時（聞思修習純熟了的）法義的正念不忘。」( Y 12p188~190 )

[bookmark: _Hlk8658391][bookmark: _Hlk8635405][bookmark: _Hlk9364046]三、p.720-3淨妙相
[bookmark: _Hlk6210531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1：「淨妙相者，謂第一勝妙諸欲之相。若能於此遠離染心，於餘下劣亦得離染。如制強力，餘劣自伏。此復云何？謂女人身上八處所攝可愛淨相；由此八處，女縛於男，所謂歌、舞、笑、睇、美容、進止、妙觸、就禮。由此因緣，所有貪欲，未生令生，生已增長。」(T30, p. 329, c25-p. 330, a2)

[bookmark: _Hlk9364603]四、p.720-3瞋恚相
[bookmark: _Hlk9364162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1：「名瞋恚相，於九惱事」( T30, p. 330, a15)
[bookmark: _GoBack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55：「瞋事亦有十種：一己身，二所愛有情，三非所愛有情，四過去怨、親，五未來怨、親，六現在怨、親，七不可意境，八嫉妬，九宿習，十他見。瞋亦有十，如其次第依彼而生，依前六事立九惱事。」(T30, p. 603, b16-20)

五、p.720-3黑闇相
[bookmark: _Hlk9364729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1：「明有三種：一治暗光明，二法光明，三依身光明。…當知初明治三種暗：一者夜暗，二者雲暗，三者障暗，謂窟宅等。法明能治三種黑暗：由不如實知諸法故，於去、來、今多生疑惑，於佛法等亦復如是，此中無明及疑俱名黑暗。」( T30, p. 330, a25-b6)

六、p.720-3不死尋思
[bookmark: _Hlk8658412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1：「不死尋思者，謂因少年及衰老位，諸有所作或利他事，發欣慼行，心生籌慮等。」(T30, p. 330, b13-14)

[bookmark: _Hlk9255164]七、p.7222賢善定相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1：「云何賢善定相？謂所思惟青瘀等相，為欲對治欲貪等故。何故此相說名賢善？諸煩惱中，貪最為勝；於諸貪中，欲貪為勝，生諸苦故。此相是彼對治所緣，故名賢善。」(T30, p. 334, c13-17)

[bookmark: _Hlk9263951]八、p.72910正知而住
[bookmark: _Hlk9255137]《成佛之道》：「依正知而住：出家人在一般生活中，無論是往或還來；（無意的）睹見或（有意的）瞻視；手臂支節的屈或伸；對衣缽的受持保護；飲食、行、住、坐、臥、覺寤、語、默、解勞睡等，都要保持正知。在每一生活動作中，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；應該做不應該做；適當或是不適當的時候；做得好不好。總之，在這些事情中，能事事正知，就不會落入錯誤過失中去。」( Y12p190 )

[bookmark: _Hlk9347880]九、p.7321謂有大衣，或六十條
《瑜伽論記》卷6：「若依四分律說，九條乃至十九條。若有過是數亦應畜，或言不應畜，不亦律文不定。首律師云：亦者，應是據《薩婆多論》有三品，乃至二十五條名上品衣。今依此論云，六十條者，有人釋言是十五條袈裟也。一一條各有三長一短，故成六十條。基云：或且作是說言六十條，或更得多極一百五十條。」( T42, p. 436, c27-p. 437, a5)

十、p.7375，738-7饕餮
《漢語大詞典》2.比喻貪得無厭者。5.貪婪地吞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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